[bookmark: _GoBack]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机构诚信建设，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提高土地估价行业社会信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土地估价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有关规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及《内蒙古国土资源市场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初稿）》，贯彻落实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关于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评级办法的通知》（中估协发[2006]40号）、《关于在全行业推广资信评级标准的通知》（中估协发[2008]31号）和内蒙古不动产调查登记与估价协会（以下简称内估协）章程和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是指内估协根据本协会章程和有关规定，开展行业自律、构建行业信用体系，对机构会员执业能力和企业信用进行等级评定的活动。
第三条 内估协负责在自治区内从事土地估价活动的土地估价机构的资信等级评定。评定结果向土地估价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纳入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信用体系。
第四条 土地估价中介机构资信等级评定结果记入机构信用档案，通过内估协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供社会各界选用土地估价机构时作为依据。
第五条 资信等级共分为5级，按最终得分由高往低依次分为：资信5A（资信评级分数≥80的土地估价机构）、资信4A（80>资信评级分数≥70的土地估价机构）、资信3A（70>资信评级分数≥60的土地估价机构）、资信2A（60>资信评级分数≥50的土地估价机构）、资信A（资信评级分数<50的土地估价机构），5A为最高级别。
新成立机构或未提交资信评级材料的机构，级别视为资信A。
第二章  评定程序与管理
第六条 资信等级评定程序：
（一）内估协会员单位均可自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机构资信等级评定。
（二）参加资信等级评定的机构按要求提交相关资信等级评定申请资料。
（三）内估协秘书处组织对申请表和上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初审。
（四）内估协组织资信等级评定专家组，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机构资信等级评分表》设定的标准分值进行评分，对不能由评分反映的特殊情况，专家组提出书面意见。资信等级评定专家组由5-7人组成。专家应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由秘书长提名，常务理事会审定。
（五）汇总结果经常务理事会审议，常务理事会根据当年行业发展状况提交投票，形成最终评定结果。
（六）资信等级评定结果向社会公示，无异议的，由内估协向机构颁发资信等级证书。
第七条 资信等级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
第八条 内估协将适时组织对获得3A以上资信评级称号的土地估价机构抽查，如发现有违反行业自律的行为或低于资信评级条件的现象，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照评审程序取消称号、收回已获得的资信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行业自律责任
第九条 参评机构应如实报送评级资料，对蓄意报送虚假不实信息的机构，经查实后，取消当次评级资格，追究其责任，记入机构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资信评级过程中，评审专家如有失公正，对资信评级工作造成影响的，停止其评审资格；协会工作人员如有以权谋私，影响行业声誉的，追究相关责任、并按相应管理制度处罚。
第十一条 土地估价机构获得资信等级后，应严格自律，维护企业声誉。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附《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指标》（见附件）。
第十三条 评级指标依据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土地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指标》，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特点确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内估协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